附件1

OPC团队条件

申报前海人工智能OPC社区已引进的团队（已入驻或已达成入驻意向入驻），应符合以下条件：
一、依法设立登记；
二、团队成员数量不超过10名；
三、团队主要创办人符合以下条件之一：
（一）在全球知名高校担任相当于助理教授以上职务；或取得博士学位，并在全球知名高校有正式职位、连续从事科研工作36个月以上；
（二）在全球知名科技企业担任相当于技术总监、高级工程师等以上技术职务，或连续从事人工智能、算法架构等研发工作36个月以上。其中，主导或深度参与过年度活跃用户超过5000万，或年营业收入超过1亿美元，或占据细分市场份额前10名等核心产品的，可优先入驻；
[bookmark: _GoBack]（三）作为个人或团队成员，获得国际大学生程序设计竞赛全球总决赛奖项，或亚洲区域赛等洲际级赛事银奖以上奖项，或国际机器学习大会、计算机视觉与模式识别大会等顶级人工智能学术会议竞赛前20名，或世界人工智能大会“云帆奖”“青年优秀论文奖”“SAIL奖”（含提名），或全国人工智能应用场景创新挑战赛、通用人工智能创新应用大赛等国家级赛事总决赛三等奖以上奖项；
（四）全球知名科技企业“天才少年”计划入选者，或清华大学姚班、北京大学图灵班等“拔尖班”“少年班”班次学员或毕业生，或入选我市重点人才计划的“天才少年”；
（五）在GitHub等全球主流开源平台担任项目发起人、维护者或核心贡献者，主导的项目，累计获得GitHub Star数超过500颗；作为原创技术作者，在全球主流技术媒体发布的技术文章、技术方案或产品，在12个月内单篇阅读量突破10万，或被知名科技媒体、知名科技人物引用2次以上；研发或主导的人工智能产品在华为、苹果、小米等主流平台总榜或分类榜排名前50名。其中，主导的开源项目在12个月内实现GitHub Star数从百量级跨越至万量级增长，或被2家以上全球知名企业、科研机构或大型开源社区采纳并投入生产，或作为受邀嘉宾，在全球顶级开发者大会或开源峰会中发表正式技术演讲、主题报告或主持技术工作坊的，可优先入驻；
（六）获得全球百强高校或五十强学科颁发的人工智能、计算机科学、软件工程、数据科学、机器学习、计算数学等相关专业的硕士以上学位。





附录
名称说明

一、本标准所称“团队主要创办人”，是指担任法定代表人或股权一般不低于10%的自然人股东。
二、本标准所称“全球知名高校”，是指全球前300名高校。全球高校排名均依据ARWU、QS、THE或U.S.News世界大学排行榜，以最新排名为准。
三、本标准所称“全球知名科技企业”，是指在《财富》世界500强、《福布斯》全球企业2000强、《时代》杂志“全球100大最具影响力公司”、《福布斯》“人工智能50强”“中国人工智能50强 ”榜单中的企业，或估值超过100亿美元的未上市科技公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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